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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维护股价稳定方案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

 

当前中国证券市场，沪深指数遭遇了一波非理性快速下跌，从中央政府，到

证券主管部门、上市公司，再到广大投资者，都尽自己所能，从大局出发维护资

本市场和谐稳定发展。 

面对当前资本市场出现状况，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“）

积极应对，除了踏实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以外，与广大股东、投资者保持良好沟通，

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平台、股东大会现场，采取现场交流、电话沟通、邮

件回复、接待投资机构调研等方式解答投资者咨询和疑问，介绍企业所从事产业

发展现状与发展规划，宣传政府维护资本市场和谐稳定的决心和发展信心，做好

投资者关系工作。 

此轮股市下跌，公司股票价格下跌幅度较大，针对这一情况，公司采取以下

维护股价稳定措施： 

一、公司第一大股东江苏宝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

理人员积极响应中国证监会公告[2015]18 号文件精神，自即日起 6 个月内不减

持公司股票。 

二、公司于 2015年 7月 3 日召开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公司非

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等系列议案，成立了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，公司向包括第一大

股东江苏宝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、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在内的 5个特定对象非公

开发行股份 6119.9510 万股，募集资金 5 亿元（含发行费用），募集资金用于建

设“年产 12万吨环氧丙烷项目”，在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中，第一大股东和

员工持股计划认购股份金额占募集资金总额的 78%。其中第一大股东出资

30376.565 万元，员工持股计划出资 8623.435 万元，在员工持股计划中，公司

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12 名拟参与认购份额 385 万份，出资额 3145.45 万

元。这是对公司未来发展信心的表现，是对公司的最大支持。公司第一大股东江



苏宝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表示，会继续响应中

国证监会号召，支持公司发展。 

三、今年上半年，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陶梅娟、监事会主席魏水明出于个人

原因，减持了部分公司股票，鉴于此，上述俩人积极响应中国证监会《关于上市

公司大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证

监发[2015]51 号）文件精神，计划自2015年7月10日起的六个月内，自筹资金通

过证券公司、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增持不少于其2015年上半年累计

减持股票金额的10%。并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在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公

司股份。 

四、公司将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，通过交易所互动易平台、召开投资者

说明会等各种方式，介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，介绍公司向上一体化战

略实施意义，增强投资者信心，维护公司股价稳定，促进资本市场和谐发展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5年 7月 9日 




